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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11·20”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21 年 11 月 20 日 9 时 24 分许，省道 297 线 7KM+100M 处

（佛山市高明区三富路与海天大道北交叉路口），发生一起粤

EU2297 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与行人碰撞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

定，经高明区政府授权，区应急局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公安分局、

区纪委监委、区总工会、区交通运输局、荷城街道办等单位相关

人员组成的佛山市高明区“11·20”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

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

现场勘查、调查取证、鉴定，分析研究，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并提出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及人员情况

1.事故车辆情况

（1）粤 EU2297 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

车辆类型：重型半挂牵引车，所有人：佛山市三水西堡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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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称三水西堡公司），住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

云东海街道云东海社区居民委员会白沙居民小组东货场（自编 3

号），使用性质：货运。粤 EU2297 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该车辆近两年内

（至事发前）有交通违法记录 4 条，全部已处理，没有重大以上

交通事故记录。

经广东政凯司法鉴定所鉴定：粤 EU2297 号牌重型半挂牵引

车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行驶系统、灯光系统、喇叭、间接视野

装置、雨刮系统均未检见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项。事故发生时该

车为装载行驶状态，有装载货物。

图一 粤 EU2297 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事故现场照片

（2）粤 EA446 挂号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

车辆类型：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所有人：三水西堡公司，住

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云东海社区居民委员会白沙

居民小组东货场（自编 3 号）。该车辆近两年内（至事发前）有

交通违法记录 1 条，已处理，没有重大以上交通事故记录。

经广东政凯司法鉴定所鉴定：粤 EA446 挂号牌重型集装箱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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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车制动系统、灯光系统均未检见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项，行驶

系统不合格。

图二 粤 EA446 挂号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事故现场照片

2.驾驶人及有关人员情况

（1）梁某雄，男，49 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

街道****，三水西堡公司员工，粤 EU2297 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

驾驶人。驾驶证号码：****，准驾车型：A2E，发证机关：广东

省佛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有效期至 2022 年 9 月 6 日。公

安分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委托广东禅正司法鉴定所对梁某

雄血液样本进行检验鉴定，经鉴定：送检的梁某雄血液中未检出

乙醇成份。梁某雄近两年有 5 条交通违法记录,均已处理，无既

往事故记录。

（2）黄某容，行人，女，78 岁，住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

区荷城街道****，公民身份号码：****。

黄某容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

（二）道路运输单位基本情况

三水西堡公司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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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40607MA4UU7QN80，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

所：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云东海社区居民委员会白沙居民小

组东货场（自编 3 号）；法定代表人：潘某丰；成立日期：2016

年 8 月 30 日；经营范围：货运经营。

三水西堡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粤交运管许可佛字 440600243703 号），经营范围：普通货运，

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有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三）事故现场道路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省道 297 线 7KM+100M 处（佛山市高明区三富

路与海天大道北交叉路口），该路口是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 T 型

交叉路口。三富路呈东西走向，东往荷城，西往西安圩，沥青路

面、完好，干燥，道路中间为机非混合路面，两侧设有人行道。

海天大道北呈南北走向，距该路口往南约 118 米远设有一个有交

通信号灯控制的十字交叉路口，信号灯正常运行。

（四）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１人死亡，死者黄某容，广东佛山人。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等标准和规定统计，因未处理赔偿，截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为 1000 元。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1 年 11 月 20 日 9 时 24 分许，梁某雄驾驶粤 EU22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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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着粤 EA446 挂号牌重型集装箱半挂车）

沿三富路自西往东南（即由西安往荷城方向）行驶，行至省道

297 线 7KM+100M（佛山市高明区三富路与海天大道北交叉路口），

依次停在右转弯位置等候前方下一个交叉路口的交通信号灯放

行，此时北往南信号灯变为绿灯放行信号，梁某雄驾车起步右转

弯驶入海天大道北的过程中，车辆左侧与沿三富路自西往东步行

通过交叉路口的黄某容发生碰撞，并将其带入车底，造成黄某容

被碾压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二）货运车辆出行目的

2021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8 时 10 分许，梁某雄驾驶粤 EU2297

号牌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着粤 EA446 挂号牌重型集装箱半挂

车）从三水西堡公司货运车场出发，将一批重约 4.5 吨的胶罐运

往高明三洲。当天 9 时 24 分许，行至省道 297 线 7KM+100M（佛

山市高明区三富路与海天大道北交叉路口）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三）应急处置情况

高明区 110 指挥中心接报后，立即通知西安交警中队和高明

人民医院。西安交警中队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对事故现场

采取警戒措施，设置警戒区域，临时封闭事故现场路段，指引车

辆绕行。事故造成黄某容当场死亡。

三、道路运输单位安全生产落实情况

（一）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方面

三水西堡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但未健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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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定期考核方

案，要求每半年开展一次评比考核工作，但三水西堡公司未按制

度要求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工作。

事故发生时，三水西堡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潘某丰，未

依法取得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证；安全管理人员潘某昌，未

依法取得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

三水西堡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例会、学习、培训教育制度》

《从业人员档案管理制度（含考核奖惩制度）》等制度，要求驾

驶员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24 小时，但梁某雄入职前仅由公司主要

负责人潘某丰进行了 1 至 2 学时的口头培训，未按要求对从业人

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如实记录梁某雄入职前的培训时

间、内容等情况，仅有一份入职前考核记录；未制定 2021 年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货运车辆出现违章后，未按要求对车辆驾

驶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三水西堡公司制定了《隐患排查治理》，但未建立 2020 年

隐患排查台账；对粤 EU2297 重型半挂牵引车开展隐患排查仅有

2021 年 10 月 10 日的记录（内容为发现 GPS 异常并完成整改），

但未对发现的车辆视频监控系统损坏情况进行如实记录，未进行

及时整改。未按照制定的《隐患排查工作方案》要求开展综合性

检查、专项检查；未对车辆违章情况进行记录。月度安全隐患排

查登记表（2021 年）检查项目（企业安全管理、车辆安全管理、

车辆动态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场所安全管理）检查结果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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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存在问题。

（二）依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方面

三水西堡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建立了车辆维护保养制度，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并形成记

录。制定了道路运输应急预案，并开展了事故应急演练。建立了

车辆技术档案和管理档案。

（三）车辆动态管理方面

三水西堡公司制定了 GPS 管理制度和车辆动态监控操作规

程，2021 年 4 月至 11 月，监控员每隔 2 至 3 天对车辆 GPS 运行

情况进行检查，并形成了记录，但未按公司制定的《3.3 关于配

备 GPS 动态监控分析人员的通知》要求对 GPS 每天监控记录的车

辆和驾驶员动态情况进行分析。事故发生当天，监控员没有对粤

EU2297重型半挂牵引车GPS进行监控检查。没有建立2020年GPS

监控台账。

四、有关部门履职情况

2021 年，西安交警中队到江湾社区、龙湾社区等社区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对三富线开展涉摩涉电检查、酒驾专项整治行动、

货车整治检查。荷城街道对辖区 15 个村委会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工作。暂未发现相关单位履职不到位情况。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三水西堡公司员工梁某雄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因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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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或操作不当，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通过没有交通信号

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没有

减速慢行让行人优先通过，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
1
的规定。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三水西堡公司，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未健

全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等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对梁某雄等从

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二是主要负责人

潘某丰、安全管理人员潘某昌未经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

合格。三是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虽

然公司制定了《从业人员档案管理制度（含考核奖惩制度）》等

有关制度，但梁某雄入职前仅由公司主要负责人潘某丰进行了 1

至 2 学时的口头培训，未按要求对梁某雄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未如实记录梁某雄入职前的培训时间、内容等情况，仅有一

份入职前考核记录，货运车辆出现违章后，未对车辆驾驶员进行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四是未按要求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该公司虽制定了《隐患排

查治理》等制度，但未按公司制定的《隐患排查工作方案》要求

开展综合性检查、专项检查，未建立车辆违章记录台账，月度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第四十四条 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

察的指挥通过；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应

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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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患排查登记表（2021 年）检查项目（企业安全管理、车辆

安全管理、车辆动态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场所安全管理）检查

结果均未发现问题，对粤 EU2297 重型半挂牵引车开展隐患排查

仅有 2021 年 10 月 10 日的记录，仅发现存在 GPS 异常一项问题，

未对发现的车辆视频监控系统损坏情况进行如实记录，未能及时

消除粤 EU2297 重型半挂牵引车视频监控损坏等事故隐患。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八

条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广东省安

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第二十八条、《广东省道路运输车辆智能监控数据综合应用

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以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

强安全培训工作的决定》2等规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

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

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并建立和实施下列安全生产制度：（一）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八条 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应当加强对从业人

员的安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广东省道路运输车辆智能监控数据综合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三条 道路运输企业

负责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技术标准规定对所属道路运输车辆安装使用卫星定位、智能视频监控

报警装置，确保车辆运行数据实时、有效上传至智能监管系统。

《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培训工作的决定》 三、全面落实持证上岗和先培训后

上岗制度……（九）严格落实企业职工先培训后上岗制度。矿山、危险物品等高危企业要对新职

工进行至少 72 学时的安全培训，建筑企业要对新职工进行至少 32 学时的安全培训，每年进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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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某丰，三水西堡公司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

生产工作职责。一是未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二是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三是督促、

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

项、第（三）项、第（五）项3的规定。

（三）事故性质

根据调查认定，佛山市高明区“11·20”道路交通事故是一

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和事故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事故

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处理意见如下：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梁某雄，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因观察、判断或操作不当，

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

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没有减速慢行让行人优

先通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公安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少 20 学时的再培训；非高危企业新职工上岗前要经过至少 24 学时的安全培训，每年进行至少 8

学时的再培训。企业调整职工岗位或者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要进行专门的

安全培训。矿山和危险物品生产企业逐步实现从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生中录用新职

工。政府有关部门要实施“中小企业安全培训援助”工程，推动大型企业和培训机构与中小企业

签订培训服务协议；组织讲师团，开展培训下基层进企业活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

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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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单位和人员

1.三水西堡公司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

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潘某丰，三水西堡公司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意见

对三水西堡公司安全生产存在的其他问题，建议由佛山市三

水区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落实事故“四不放过”

原则，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事故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三水西堡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职责内容，并定期对员工职责落实情况

进行监督考核，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员要经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完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员工安全

意识，加强隐患排查治理，防范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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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对事故路段隐患排查工作

公安分局会同区交通运输局、荷城街道办结合近期发生在事

故路段的交通事故进行研判分析，进一步加强对事发路段隐患排

查工作，采取措施完善相关交通安全设施，设置事故警示牌，提

高途经人员的安全意识。公安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和荷城街道办

要举一反三，加强对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施工过程中交通安全

隐患的排查治理，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三）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公安分局、荷城街道办结合近期发生的典型道路交通事故，

通过多媒体、微信公众号、进村（社区）宣传等途径，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切实提高市民的出行安全意识。

（四）将事故单位纳入重点检查单位

建议佛山市三水区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将三水西堡公司纳入

重点检查单位，加强对事故单位的监管力度，督促企业认真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督促辖区内运输企业依法投保安责险，

防范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